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學士班修業細則 
109.06.22 課程委員會修訂 

109.06.22 系務會議  通過 

 

第一條 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規範學士班學生修業事項，依據「大同大學事業

經營學系學士班修業規定」，訂定「大同大學事業經營學系學士班修業細則」(以下簡稱

本細則)。 

第二條 系訂專業選修中至少需修畢本系或應用外語學系開設之英文或日文授課 2學分以上專業

課程乙門。本院各系專業課程皆可認列為本系專業選修；跨院修課認列為本系專業課程之

上限為 6學分(不含通識、體育課程)，完成第二專長學程、跨領域學程者不受此限。 

第三條 英、日語課程學分抵免規定：除依本校「學生修習英文課程辦法」及「日語抵修學分實施

要點」，本系核准下列課程之抵免申請： 

1. 通過英文多益測驗 TOEIC750分，得抵免本系專業必修英語會話(一)(二)。 

2. 通過日語檢定 N4級者，得申請抵免本系專業必修日語(三)(四)、日語會話(一)(二)； 

通過日語檢定 N3級者，得申請抵免本系專業必修日語(三)(四)、日語會話

(一)(二)(三)(四)。 

第四條 期刊論文研讀：於大二下學期結束前進行分組，大三(上)(下)兩學期選修期刊論文研讀

(一)(二)。 

第五條 「校外實習」、「專題研究」擇一必修(屬系訂專業選修 2學分)： 

專題指導老師僅限更換一次。 

校外實習  大三第一學期：選修校外實習 2學分，於大二升大三暑假

實習，時數須滿 320小時，並繳交校外實習專題(電子檔)

及參加校外實習專題成果發表。 

 境外生實習時數依據「大同大學境外學生校外實習課程實

施辦法」辦理。 

專題研究  大三第一學期：選修專題研究(一) 1學分。 

 大三第二學期：選修專題研究(二) 1學分，完成口試、繳

交專題(電子檔)並參加專題研究成果發表。 

第六條 外國語文畢業門檻規定： 

1. 校訂：依據「大同大學學士班英文畢業規定及輔導辦法」辦理。 

2. 系訂：通過財團法人(日本)國際教育協會或財團法人(台灣)語言訓練測驗中心所舉辦之

日語檢定考試 N5級；或選修日語(五)及日語(六)及格者，始達成本語文檢定規定。 

第七條 本細則經課程委員會訂定、系務會議通過，報請院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